
最近新密市刮起了大风，有不
少市民调侃道“还好自己比较
胖，如果太瘦被吹走可怎么
办。”有自娱自乐也有热心提
醒，12日上午，记者接到市民
刘先生拨打本报热线报料，溱
水路与北密新路交叉口西南
角有一处高空广告牌，由于风
太大，广告牌看起来好像要掉
下来，对过往路人造成了严重
危险。对此，记者联系相关部
门处理并进行了实地探访。
新密播报 孙浩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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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风太大
高空广告被撕碎几近掉落

12日上午，记者来到溱水路
于北密新路交叉口，到现场后发
现，西南角中国银行上方有一处
高空广告牌，由于风力太大，此
时广告牌上的广告标语有掉落
的危险，伴随着条幅被风吹得撕
裂的声音以及被风吹断的条幅
不停拍打广告牌的“咣咣”声，附
近驻足的群众越来越多。

“滋滋响，跟好大的撕纸声
一样，吓我一跳，路边的人都往
上看，还好没掉下来砸到人。”报
料人刘先生说。

他还说，发现后，广告牌下
方的行人马上离开，也有很多热
心群众走到广告牌附近提醒行
人注意避让。

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注意安全
在现场，记者联系了有关部

门并告知了相关情况。
13日，广告牌上几乎掉落的

宣传页已经被清理。

提醒
对开车上班的人来说，驾驶

的车辆一般都是轻型车，驾驶员
在遇到强风天气时，最好要在车
上放一些重物，并减慢行驶速
度，必要时还要停车，以免车辆
在行驶中突然被狂风吹翻。

对行人来说，不要在广告牌
以及老树、腐朽树木下长期停
留，以免被吹折的树枝、树干等
砸伤。有些广告牌由于安装不
牢固，在强大的风力的作用下有
可能倒塌，行人走路时要注意观
察周围情况，及时躲避牌落砸头
的危险。

在雷电暴雨大风的天气里，
市民最好关闭手机、电视、冰箱
等用电设备，用电设备除引来雷
电招来横祸外，设备本身也容易
受到损坏。

现场：刹车痕迹依然清晰

记者赶到时，工作人员正
在清理混乱不堪的现场。

记者看到，路面延伸足有20
米长的刹车痕迹依然清晰。溱水
路与开阳路路口，原先指挥由西
向东的红绿信号灯没有了，过往
车辆都小心翼翼地缓慢通行。

路边经营花草生意的商户，
也被造成不同程度损失。果皮
箱被撞的玻璃碎裂倒在一边，地
上散落着树木的枝杈，车辆的前
挡风玻璃整块掉落，横在路边。

目击者：响声很大，以为地震了

据现场花卉店老板介绍，
当时夜里1时许，自己也是正在
熟睡，先是一声碰撞声并不是
很响，之后没过几秒，在店门口
就听到“轰”的一声，当时自己
还以为楼塌了，赶紧出门看。

“一辆运石子的车就侧翻
在门前，车里还有两个人，伤势
严重。周围居民第一时间通知
了交警部门和医院。”

家住溱水路与开阳路家叉
口的高女士告诉记者，她当时

正在熟睡，被“轰”的一声惊醒，
高女士当时还以为是地震了。

据路人陈女士介绍，还好
绿化树结实，不然这满载石子
儿的大货车一定会冲进人家店
里，损失将更惨重。

交警：路过此地请减速慢行

日前，记者再次来到现场，

此时的道路已经清扫完毕，可
是由西往东的信号指示灯却仍
然不见踪影。

新密交警部门表示，事故
仍在调查中，提醒广大市民，由
于本路段红绿灯受损，目前处
于缺少信号灯的状态，望广大
司机朋友注意周围信号灯并减
速慢行。

业主：多交费用是管道改造费
据该小区业主郑女士介

绍，最初小区水费是由小区物
业代为收取的，没有问题。但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小区物
业就停止收取水费，而是由一
个新密市房管局和新密市自来

水公司委托的人来收取水费。

每吨收取 4 元，市场价格是每
吨2.6元，高出市场价格1.4元。

在随后接受采访的业主
中，最为不满的是最近一次管

道改造费的收取。杨先生说：
“水费比其他地方多出1.4元，
已经收取四五年了，现在还收
1100元的改造费没有理由。”

他说：“要改一户一表，那
本来每户都有水表，还要改？
太离谱了。”

收费人：矢口否认1.4元维
修费一说

“收钱的人说是管道维修
费，没想那么多，大家都交，也
就交了。”郑女士说。

她向记者提供的水票收
据上并未见公章，在收款人一
栏仅有一个“陈”字。

多名业主强调，水费收取
的负责人陈保国声称，多出来
的1.4元是水管道维修费。

记者联系到陈保国本人，
针对业主的说法，他连声说：

“谁也没说这是维修费，一直
都是均摊的费用。”

自来水公司：“各户水表用量
与总表不符，多收属均摊”

这1.4元究竟是维修费还
是均摊的水费？据新密市自来
水管理公司办公室一位工作人
员介绍，因为各户水表用量跟
门口总表用量总对不住数，所
以，1.4元属于均摊的水费。

缴纳的 1100 元又是怎么
回事？据她介绍，这1100元是
管道改造费，缴纳到房管局，然
后由我们来施工，进行改造。

“现在我们自来水公司改
造水表管道每户都是 1300
元，让他们缴 1100 元，相当便
宜了。”她说，“一户一表改完
后，开始按2.6元每吨收取。”

针对每户都有水表的情
况，她解释说：“那没办法，不用
我们的水表，就入不了户，我们
没法监管，改成我们的我们可
以直接收费，就不要委托人，水
费还能调一下。”

房管局：“当时跟业主协商
没人有意见”

据新密市房地产管理局
物业管理科办公室工作人员
介绍，因为水费比较高，业主
经常上访。已经在积极解决
了，改造就是 1100 元，现在很
多人都已经交了。

他对记者说：“改造前没
人掏过这笔维修费用，你说谁
来拿？当时跟业主协商没人
有意见，现在差不多都交了就
有意见。现在外边改造都是
这种标准，都是1200元。”

律师说法：收费标准违反相
关规定

针对此事，河南开通律师
事务所郭律师作出详细解释。

首先，房管局物业部门和
自来水公司的做法是不合理
的。按照相关规定，水费是2.6
元/吨，相关部门就应该按照此
标准收取，而业主却被要求按
照4元/吨的价格缴纳水费明显
是违反相关价格规定的。

其次，每吨多出的1.4元，
房管局物业部门和自来水公司
给出的解释是水管道维修费，
按照规定，小区内水管道维修
费用应由房管局、自来水公司
及开发商协商解决，或按照业
主与物业公司签订的物业管理
合同，由物业公司承担，而不应
把此项费用分摊给业主承担。

该小区是新建小区，已经
满足一户一表的计量要求，不
存在管道老化，为何还要再改
造？自来水管理公司以各户
水表用量跟门口总表用量不一
致为由，要求每户交纳1100元
的管道改造费，改成一户一表
来收取水费，但是房管局物业
部门和自来水公司按4元/吨收
取水费已经长达 5 年之久，多
出的1.4元的解释也是管道维
修费。既然已经在5年时间内
收取了业主的管道维修费，就
不应该以各户水表用量跟门口
总表用量不一致的原因，再向
业主额外收取管道改造费。

风这么大
广告牌、老树什么的
得躲远点

日前，本报接到新密市育才街一小区业主陈先生投诉称，买
房时候交的是维修基金，除水费2.6元外还多交1.4元当维
修款，现在又要收1100元管道改造费。收费也就收了，换
个名头就是，但是钱交了至今问题没得到解决。
记者接报后联系收水费的负责人、自来水公司以及房管局
物业管理部门了解情况。新密播报 屈绍甫 文/图

4月13日凌晨1时许，一辆许昌牌照货车在新密市溱水路与
开阳路交叉口发生侧翻，导致路东红绿灯被撞断，路边绿化大
树被撞倒，广告灯箱被撞翻。记者接到市民拨打本报热线电
话后赶往现场。新密播报 屈绍甫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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